
教师教研业绩计算办法（2024版）
类别 内  容 分  值 备  注

  一、
项
目
申
报

1. 申报国家级项目 20分/项 1.省级项目、国家级项目一般指通过校级遴选后推荐到国家
级、省级的项目，原则上需通过项目受理部门的形式审查。
2.教研部分：校级项目是指通过校级项目评审但未获得立项
的项目，已获得立项不予重复计算。

2. 申报省级项目 10分/项

3. 申报校级项目 5分/项

  二、
教
学
质
量
工
程

国
家
级

1.国家级教学平台/基地/实验教学中心(立项或验收) 2000分/项

1.立项或验收以相关文件为依据。
2.有立项（或公示）或验收文件，由项目负责人参与成员间
分配。
3.省级专业评估含省级专业综合评估、新设专业评估、学士
学位授权评审等，须通过省级专业评估，由项目负责人进行
积分分配。
4.未在表中列出的其他教学工程项目，根据项目下达部门参
照相应标准给与认定。
5.基层教学组织，包括教学团队、虚拟教研室等。
6.校级专业评估一般指校内专业评估，由学校指定参加本年
度校内专业评估的专业，专业须通过校级专业评估，且评估
结论为“优秀”，由项目负责人进行积分分配。
7.未经学校同意的项目，不计入积分。

2.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(立项或验收) 1500分/项

3.通过教育部三级认证专业 800分/项

4.通过教育部二级认证专业 500分/项

5.教育部虚拟教研室等教研相关项目 400分/项

6.通过教育部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 200分/项

省
级

1.省级教学平台/基地/实验教学中心(立项或验收) 400分/项

2.省级专业建设项目（立项或验收） 400分/项

3.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200分/项

4.省级专业评估 350分/项

校
级

1.校级专业建设项目(立项或验收) 100分/项

2.校级基层教学组织(立项或验收) 60分/项

3.校级优秀教学基层组织等 60分/项

4.年度教学质量考核优秀 10分/项

5.校级专业评估 100分/项

  三、
课
程
与
教
材
建
设

国
家
级

1.国家级课程建设项目(立项或验收) 400分/项 1.课程建设项目含各级各类一流本科建设课程、在线开放课
程、双语课程、产教融合品牌课程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等。
2.教材建设主要指各级优秀教材、重点建设教材、规划教材
等，第一主编须为我校教职工。
3.校级合格课程建设15分/门，校级合格课程建设须通过校
级合格课程认定，由课程负责人进行积分分配。
4.校级合格课程建设须通过校级合格课程认定，由课程负责
人进行积分分配。
5.未经学校同意的课程与教材建设项目，不计入积分。

2.国家级教材建设项目 300分/项

省
级

1.省级课程建设项目(立项或验收) 200分/项

2.省级教材建设项目 150分/项

校
级

1.校级课程建设项目(立项或验收) 60分/项

2.校级合格课程建设 15分/门

3.校级教材建设项目 40分/项

  四、
教
学
研
究

1.国家级教学研究课题项目（立项或验收） 1000分/项
1.立项或验收以相关文件为依据。
2.未经学校同意的课题项目，不计入积分。
3.指导青年教师项目,以教务处考核结果文件为依据。
4.听课研讨项目指教师完成规定听课次数，并且每次都附有详实
的听课小结。
5.制定与修订一份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按40分核算。制定与
修订卓越班、3+2本科段、专转本、聋生等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另加20分核算。分值由专业负责人提供工作量分配方案。
6.智慧教学项目最高分为10分，其项目包括智慧教学和校级智慧
教学大赛观摩。授课过程中使用智慧教学黑板开展教学，在智慧
管理系统后台记录超过10课时，按3分核算；超过15课时，按6分
核算；超过20课时，按10分核算。校级智慧教学大赛观摩按评课
有效积分计分，1个有效积分对应1分，最高不超过5分。
7.指导青年教师项目,每指导1年计20分。(原则上新进硕士的导师
聘期为2年,新进博士的导师聘期为1年)
8.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自2024年6月17日起运行模式发生
调整，此时间之前立项项目按照教育部项目认定100分，此后立项
项目按照校级认定为20分，结题验收后若入选省级、国家级项目
则当年度按照相应级别予以认定。

2.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校级（立项）、省级（验收/结题）、国
家级（验收/结题）

20分、60分、
100分/项

3.省级教学研究重点课题项目（立项或验收） 150分/项

4.省级教学研究一般/专项课题项目（立项或验收） 100分/项

5.校级教学研究重点课题项目（立项或验收） 40分/项

6.校级教学研究一般/专项课题项目（立项或验收） 20分/项

7.指导青年教师项目 20分/年

8.听课研讨项目 10分/项

9.人才培养方案项目 40分/项

10.智慧教学项目 10分/项

  五、
教
学
成
果
奖

国
家
级

1.特等奖 10000分/项

1.教学成果奖特指由政府及学校组织评选的教学成果奖以及
教材建设奖。
2.教材建设奖参照对应等级及相应标准。

2.一等奖 5000分/项

3.二等奖 2000分/项

省
级

1.特等奖 1500分/项

2.一等奖 1000分/项

3.二等奖 500分/项

校
级

1.特等奖 150分/项

2.一等奖 100分/项

3.二等奖 50分/项

  六、
教
学
竞
赛

A
类

国
家
级

最高奖级 300分/项

1.教学竞赛指由教育部、省级教育主管部门、学校等组织的
各类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奖项，以及由非教育主管部门等
主办的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高等学校教师教学竞赛奖项。具体
等级参见《教学科研综合贡献评价标准》（南特师〔2022〕
81号）。
2.未经学校同意参与的教学竞赛，不计入积分。
3.每个专业可以自行认定一项未列入《教学科研综合贡献评
价标准》的教师教学竞赛，该类项目统一归属于其他奖项。
4.同一类教学竞赛按照最高级别赛事名次计分。
5.同一艺体类竞赛获奖只可在科研积分或教研积分中选择一
个平台进行认定。
6.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二奖级 200分/项

第三奖级 100分/项

参加比赛 30分/项

B
类

国
家
级

最高奖级 100分/项

第二奖级 60分/项

第三奖级 40分/项

参加比赛 10分/项

A
类

省
部
级

最高奖级 100分/项

第二奖级 60分/项

第三奖级 40分/项

参加比赛 10分/项

B
类

省
部
级

最高奖级 60分/项

第二奖级 40分/项

第三奖级 30分/项

校
级

最高奖级 40分/项

第二奖级 30分/项

第三奖级 20分/项

其他奖项 10分/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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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内  容 分  值 备  注

  七、
指
导
学
科
竞
赛

A
类

最高奖级 100分/项 1.ABC类等级认定参见《教学科研综合贡献评价标准》（南
特师〔2022〕81号）。
2.D类为不在大学生学科竞赛排行榜单内的，但较有影响力
的其它比赛，该类项目累计得分每人每年不超过15分，此类
项目须经学校同意，否则不计入积分。
3.江苏省师范生基本功大赛、省级优秀毕业论文(设计)指导
奖、省级大学生艺术展演、大学戏剧展演、紫金文化艺术节
、江苏省高校美术作品展参照B类竞赛标准进行认定（团队
奖参照B类最高奖级标准认定）；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按照A
类竞赛标准进行认定。文艺体育类竞赛按照主办方性质参照
以上各类别、标准进行认定。
4.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第二奖级 80分/项

第三奖级 60分/项

B
类

最高奖级 60分/项

第二奖级 40分/项

第三奖级 30分/项

C
类

最高奖级 30分/项

第二奖级 20分/项

第三奖级 15分/项

D
类
 

其他奖项 5分/项

  八、
指
导
学
生
双
创
与
实
践

1.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项 50分/项

1.“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”、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
赛（互联网+）”赛事，以结题证书为依据。
2.多名教师同时指导一个项目/团队的，由项目/团队负责人
按照实际贡献进行分配。
3.指导学生暑期社会实践、社团的教师，每人最多有2个项
目/社团计分，超出部分不计分，计分时取最高级，院级、
校级团队获得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表彰的按照2倍、3倍、4
倍计分。
4.指导学生社团活动的教师，每个聘期内只计分一次。
5.同一团队或项目入选多个专项、获得多次奖项的，按就高
原则仅计分一次，不重复计分。
6.指导校级美育演出实践活动，同一节目多次入选，只计分
一次。

2.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项 30分/项

3.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项 15分/项

4.指导学生参加“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（互联网+）”赛事，
校赛最高奖级、第二奖级、第三奖级

30分、20分、
10分/项

5.指导学生参加“挑战杯”，校赛第一等次/第二等次/第三等次
20分、15分、

10分/项

6.指导学生暑期社会实践，并入选院级团队 3分/项

7.指导学生参加暑期社会实践，并入选校级团队 6分/项

8.指导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入选省级及以上团队 10分/项

9.指导校级美育演出实践活动 6分/项

10.指导学生社团活动，并获评学校五星级/四星级/三星级/二星
级社团

15分、10分、
5分、2分/项

、

、

、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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